
10 万只/年废包装桶清洗再生利用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结论公示 

由厦门东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厦门大学编制的《10 万只/年废包装桶清洗再生

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已编制完成。为贯彻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

行办法》精神，现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进行公示，以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公示

期为 10 个工作日。 

一、项目概况 

厦门东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厂区位于翔安区新圩镇东寮村，厂区总占地面积 50亩。

该项目拟在现有厂区内建设 10 万只/年废包装桶清洗再生利用项目，占地面积 560m2。

项目采用市场上较先进的技术设备，以变形失圆的 200L 旧铁桶为原料，通过整型机对

旧铁桶桶身进行整形修复，再利用清洗剂和链条，通过清洗机进行清洗，最终得到干

净的铁桶，使废铁桶便于回收。清洗过程产生的清洗废水依托厂区内现有污水处理系

统处理达到中水标准后回用于厂区现有焚烧炉烟气急冷系统，清洗过程产生的少量挥

发性气体通过集气罩收集后由现有碱洗塔+干式过滤箱+等离子光催化一体机+活性炭

吸附+催化燃烧法装置处理后达标排放。2018 年 10 月厦门东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委托

厦门大学承担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二、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2.1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项目对大气环境的影响主要在于倒残过程中产生的倒残废气、整形过程中产生的

挥发废气、桶清洗过程中产生的挥发废气。项目拟在各产气环节均加装集气罩，且车

间内顶部已布设集气管道，各部分废气经收集后，由所在厂房楼顶一套碱洗塔+干式过

滤箱+等离子光催化一体机+活性炭吸附+催化燃烧法装置处理达标后，由 1 根高 15m

的排气筒排放，通过大气扩散后，对大气环境及附近敏感点等的贡献值较小，占标率

也较低，均能满足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及参照标准要求，本项目废气排放对环境的影响

是可以接受的。建设单位应落实环评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加强环保设施运行管理，

从环境空气影响角度分析，项目建设是可行的。对周边大气环境影响不大。 

2.2 水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项目运营期产生的主要废(污)水种类为碱溶液清洗废水、二道荡洗废水、地面清洗

废水、员工生活污水等。根据分析，项目运营期，碱溶液清洗水经多次循环使用后，



定期进行更换，产生的废碱溶液清洗水通过厂区物化车间中酸碱处理系统预处理后，

再由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业用水水质》(GB/T19923-2005)

表 1 中直流冷却水标准后回用于焚烧炉的烟气急冷系统，不外排；二道荡洗废水、地

面清洗废水、员工生活污水等由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达到 GB/T19923-2005 表 1 中直流

冷却水标准后回用于焚烧炉的烟气急冷系统，不外排。项目废(污)水经处理后全部进行

回用，对外水环境没有污染影响。 

2.3 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项目所在厂房已基本依据 GB18597、GB18599 和 GB/T50934 等规范要求进行了地

下水污染防渗处理，拟建的碱液罐等可能对地下水有潜在影响的区域均划为重点污染

防治区，采用严格的防渗处理，并建设围堰防止泄漏外流。通过以“防”为主，“疏

堵”结合的防渗漏措施，做好重点污染防治区等的防渗处理，则本项目对周边地下水

环境的影响可以得到控制。 

2.4 声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运行期间噪声源主要来自洗桶机、整形机、空压机。拟对高噪声设备采用基座减

震、厂房隔声和安装消声器等综合措施进行消(隔)声控制。根据预测，这些设备对厂界

噪声贡献值不大，叠加厂界现状噪声背景值后，厂界四周环境噪声能满足《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 1 的 3 类区标准(昼间≤65dB，夜间≤55dB)。 

2.5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本着固废“减量化”、“无害化”的原则，将分拣报废桶、倒残废液、碱罐废渣、

废活性炭等纳入危险废物管理系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清洗后的检漏不合格桶作

为一般工业固废，外卖给废品回收站；员工生活垃圾委托当地环卫部门收集处理。本

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均得到有效处置或回收利用。 

2.6 环境风险评价结论 

项目存在一定的环境风险，包括对对环境空气的影响以及对地下水的影响，严重

时可能导致人身伤害事故，设计中应充分考虑到可能的风险事故并采取必要的措施，

在日常工作中加强管理，预防和及时处理风险事故，减少可能的环境影响及经济损失。 

三、评价总结论 

厦门东江 10 万只/年废包装桶清洗再生利用项目系在厦门东江公司经营的医疗废物集中

处置厂内进行扩建，厂址位于厦门市翔安区新圩镇东寮村，项目选址符合土地利用使

用要求和国家产业政策。项目采用的工艺布局合理，采用的工艺和设备可行，符合节



能减排的清洁生产要求。在切实落实报告书中所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与污染控制措施，

有效防范环境风险的发生及制定出完善的环境风险应急预案的前提下，对环境影响可

控制在允许范围之内。从环境影响角度分析，本工程建设是可行的。 

请公众对本项目的环评内容及结论提出宝贵意见，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建设单位：厦门东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小佘     联系电话：

18320746532 

评价单位：厦门大学                       联系人：小叶     联系电话：

0592-2184656 

 

 

建设单位：厦门东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   


